
报价承诺书

致：玉溪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为维护贵我双方友好合作的业务关系，并确保贵单位项目顺利实施，我司作为报价供应商特做出如下承诺：

一、承诺人已经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规定的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应当具备的条件；

二、承诺人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地区规章制度；

三、承诺人提供的产品（服务）保证符合国家颁布的最新行业标准和贵单位的采购需求，提供的设备是全新的、有关手续完备、具有生产厂家质量合格证明的设备。

四、我方承诺我公司（单位）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和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

五、我方承诺决不提供虚假材料谋取成交、决不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供应商、决不与采购人（询价方）、其它供应商恶意串通、决不向采购人（询价方）和询价小组进行商业贿赂、决不拒绝有关部门监督检查或提供虚假情况，如有违反，无条件接受贵方及相关管理部门的处罚。

六、我方承诺同意应贵方要求提供与本次询价有关的任何数据和资料，并保证数据和资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若有违反，我方愿意承担一切后果。若贵方需要，我方愿意提供我方作出的一切承诺的证明材料。

七、若我方报价被接受，我方将在   个工作日内与贵方签订合同，并按合同约定进行履约。

报价人全称（加盖鲜章）：

地址：

电话：

传真：

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名或签章）：

委托代理人（亲笔签名或签章）：        

年   月   日



